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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四草大橋至中山高速公路之曾文溪堤防設置太陽能板自

行車道」相關議題會勘紀錄 
壹、會勘說明 

 依據臺南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會 109 年 6 月 1 日郭清華議員提

案事項「建議設置四草大橋至中山高速公路之曾文溪堤防設置太陽能

板綠色大道，可帶動運動休閒風氣，請積極爭取中央支持。」辦理本

次會勘。本次會勘邀集提案範圍內各轄管機關，與市府各相關單位研

議規劃設置之可行性。 

貳、討論事項： 

案 由一： 

旨案位置涵蓋四草大橋往北至曾文溪出海口之海岸線與海堤

段與曾文溪南側沿岸堤防段，針對該範圍設置太陽能綠色大

道可行性，提請討論。 

說 明： 

1. 四草大橋往北至曾文溪出海口之海岸線與海堤段與曾文溪

南側沿岸堤防轄管單位屬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2. 沿線範圍分別涉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

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轄管範圍。 

3. 四草大橋往北至曾文溪出海口之海岸線有防風林區域，涉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之管理範圍。 

各單位意見： 

一、 郭議員清華： 

(一) 於四草大橋至曾文溪出海口沿線海岸線堤防上規劃自行

車道，可供運動休閒並欣賞沿岸景色。 

(二) 於曾文溪堤頂道路沿岸設置太陽能板步道，可提供民眾散

步運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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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步道與自行車道沿途可設置休息平台，可供民眾休息或是

後續可用作農產品販售平台。 

二、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自行車道建議設置路線，因位屬國家公園範圍內，設置方案需

考量當地生態。 

三、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考量防汛搶修整備需求，如於堤岸上方設置太陽能板，會有影 

響搶修路線，本局將請示水利署依據「河川管理辦法」是否可 

設置。 

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書面意見)： 

(一) 本案自行車道倘涉及本處轄管林地，請依森林法暨同法施

行細則第 8、9 條規定提出申請，申請用地處理原則如下： 
1. 符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 

可使用規定。 
2. 位於保安林範圍： 
(1) 請依「保安林點線狀使用原則」，在保安林地不解除而同意 

公共設施零星用地使用之點狀使用 面積不為超過 660 平方 
公尺。 

(2) 既有道路以不拓寬及不損及林木為原則，並出具日後負責維 
護責任之承諾書，或於申請公文書內說明願意負責日後維護 
責任，可免出具承諾書。 

3. 用地如涉及國有森林用地出租地，應取得承租人放棄租地承 
租權及地上物所有權同意書，並註明將來如有與承租人發生

糾紛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解決。 
五、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議員建議施作自行車道之位置，與本局「臺南市自行車道綱要

計畫」訂定範圍相符。 

六、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本案規劃路線部分涉曾文溪口(國際級)重要濕地範圍 (請參考 
附件圖檔)，由於曾文溪口(國際級)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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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於濕地範圍內施作工程需至內政部營建署進行專家小組 
徵詢，說明工程對生態影響及無需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之理由 
等事宜。 

 

決 議： 

1. 太陽能板裝設部分，原則預定設置範圍為曾文溪堤防，因本段

堤防屬第六河川局管轄，請第六河川局就法規面與防汛需求與

水利署研議施作範圍與可行性。若確認範圍及可行性，請第六

河川局提供土地，後續由市府統籌辦理太陽光電招標事宜。 

2. 自行車道路線位置建議為四草大橋至曾文溪堤防與國道一號高

速公路銜接處。因該路段涉及海堤、河堤及保安林地範圍。自

行車道設置及斷點銜接後續由市府水利局與交通局邀集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等相關單位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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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二： 

如設置曾文溪堤防綠色大道，研議規劃路跑線路、觀光自行

車路線供民眾使用或讓當地農漁民販售在地新鮮農特產品假

日觀光市集之可行性，提請 討論。 

說 明： 

    本案涉及觀光路線、自行車道網路與農產品販售，為本府交 

  通局、觀光旅遊局、農業局轄管範圍。 

決 議： 

   關於觀光路線推廣或是農產品販售，將於自行車道與太陽能綠 

 色步道等基本建設完成後，視民眾運用情形，再由相關局處研 

 議後續辦理辦法。 

 

叁、臨時提案： 

 無 

肆、散會 








